永安鄉優秀學生獎學金（錄取）申請書        申請類別: 大學   公立   私立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夜間部、進修部不受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所 碩士班   博士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請人學生姓名
	
	性別
	
	年齡
	
	通訊處
	高雄縣永安鄉      村       路        段      巷       弄           號        樓

	錄取學校
	
	科系
	

	家庭狀況


	父
	
	年齡
	
	職業
	
	應繳證件
	一、永安國中畢業證書影本(設籍本鄉三年以上者免繳)。
二、錄取通知單正本(影本加蓋校戳)；無錄取通知單者，請附錄取名單（可網路下載）、切結書及繳費證明單。
三、申請人及家長戶籍謄本(申請日前一個月內有效) 。

	
	母
	
	年齡
	
	職業
	
	
	

	備註
	申請者需具備以下資格之一:
一、需本鄉永安國中畢業且設籍仍在本鄉達六個月以上(以公告受理申請前一日止) 。
二、非永安國中畢業者，需在本鄉設籍達三年以上(以公告受理申請前一日止)。
三、本期受理申請日期:八月一日八月三十一日止。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(蓋章)
        謹    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: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
高雄縣永安鄉優秀學生獎學金審查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(宅)            (公)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九十八年  八 月     日

	審查結果
	審查委員及主任委員蓋章
	
	初審
	             


  





 














 








 














